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认真审

议。现对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我们认真对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有关要求和条件，对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及相关事项进行了逐项自查，

认为公司符合现行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具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条件。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和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公司编制的《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的监管要求，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经审阅，我们认为该报告充分论证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背景和目的，发

行证券及其品种选择的必要性，发行对象的选择范围、数量和标准的适当性，发

行定价的原则、依据、方法和程序的合理性，发行方式的可行性，发行方案的公

平性、合理性，并提示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及拟采取的填补回报措施，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性分析报

告的议案》 

公司编制的《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状况、实际经营状况、

资金需求情况等因素，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方向，有助于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公司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的有关规定：“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对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未满五个会计年度的历次募集资金

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说明，一般以年度末作为报告出具基准日，如截止最近一期末

募集资金使用发生实质性变化，发行人也可提供截止最近一期末经鉴证的前募报

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向深圳市

天富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7]1901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向深圳市天富锦创业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0,473,933.00 股，发行价格



 

 
 

为每股 10.55 元，用以购买其所持有的价值为 1,060,000,000.00 元天音通信有限

公司 30%股权，向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定向增发人民币普通股（A 股）

1,500,000.00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10.05 元，募集配套资金 15,075,000.00 元。截

至 2017 年 11 月 6 日，公司已收到深圳市天富锦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入的价

值为 1,060,000,000.00 元的天音通信有限公司 30%股权，收到深圳市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缴纳的出资额 15,075,000.00 元，扣除承销费 5,0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人民币 10,075,000.00 元，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部到位，并经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天健验[2017]3-109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

认。 

鉴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已超过五个会计年度，且最近五个会计

年度不存在通过配股、增发、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的情况，公司本次

发行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亦无需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公司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的议案》 

公司与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签署的《附条件生

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中包含深投控，深投控为

公司控股股东，其参与本次发行的认购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

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公司关于填补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采取的措施切实可行，相关

主体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切实履行做出了承诺，有效地保护了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制定的《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 年）股东分

红回报规划》能够实现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性发

展。公司在保证正常经营发展的前提下，采取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

等方式分配利润，并在具备现金分红条件时，优先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润，有利

于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关于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 

公司将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集中管

理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授权

范围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高效、有序地推进本次发行相关事宜，

符合公司发展需要。 

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肖幼美、熊明华、陈玉明 

2023 年 8 月 8 日        

 


